附件1 

考试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告知书

一、考前防疫报备
（一）为确保顺利参考，请考生考前非必要不离开考点所在市。尚在外地（省外、省内其他市）的考生应主动了解考点所在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，建议提前抵达考点所在市，按要求做好各项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，以免耽误考试。

（二）提前申领“山东省电子健康码”。
    （三）按照属地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，所有考生参加考试时均须提供考前连续三天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纸质版）。
    注意事项：

1.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过“山东省电子健康码”中的“核酸检测信息”展示全部个人信息后打印即可。
    2.请合理安排核酸检测时间，确保提供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显示考前连续三天核酸检测阴性结果（例如，参加12月21日考试时，应提供12月18日、12月19日、12月20日核酸检测的阴性结果；参加12月23日考试时，应提供12月20日、21日、22日核酸检测的阴性结果。）。
   3.根据考点所在市疫情防控相关规定，要求居家隔离或隔离治疗的考生不得入场。

二、考试当天有关要求

（一）考生经现场检测体温正常（未超过37.3℃），携带准考证、有效居民身份证，出示山东省电子健康码、考前连续三天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纸质版）及考生健康承诺书，方可参加考试。

（二）因考前防疫检查需要，请考生预留充足入场时间，建议至少提前1小时到达考点，以免影响考试。
    （三）考生参加考试时应自备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（建议佩戴N95口罩），除接受身份核验时按要求摘下口罩外，进出考点以及考试期间应全程佩戴口罩。

（四）针对发热或有其他异常情况的考生，需按照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的相关要求，在备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，并执行相关的防护措施。

